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试    行）   

（摘录）
第三章  研究生创新实践与学术交流

第一节  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

第二十七条 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每年立项一次，项目申请人一般应为二年级或在我校完成研究生课程班学习并取得正式研究生学籍的一年级研究生。学校资助项目总数控制在当年具有申请资格的研究生总人数的10%左右。立项数分到学院，上年度研究生获得省级以上创新实践活动奖励或承办了省级研究生学术、竞赛活动的学院增加1项。

第二十八条 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分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应用实践鼓励项目及基础研究项目三类立项资助与验收。项目研究期限为1--1.5年。每个项目须指定责任导师，负责督促指导项目研究计划的实施与研究经费管理。

第二十九条 优秀硕士论文培育项目每年10项，理、工科每项资助1.0万元，其他学科每项资助0.8万元。另外两类项目理工类每项资助0.4万元，其他学科每项资助0.3万元。从研究生创新实践经费中支出。

第三十条 鼓励学院自筹经费资助研究生创新实践，学院自筹经费资助项目与学校项目同时进行立项审定，纳入统一管理。

第三十一条 项目申请与评审

（一）研究生工作部每年6月底前公布当年立项资助计划，根据学生规模和研究生创新成绩将三类项目资助总项数分到学院。

（二）申请人利用暑假时间进行准备，在查阅资料和与责任导师研讨的基础上填写《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书》（研究生学院网页下载）一份,交所在学院。

（三）各类项目选题与申请要求

1、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选题必须与硕士学位论文紧密相关，研究内容依托导师在研项目，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2、应用实践鼓励项目：选题须有明确的工程或社会应用背景，项目申请书须校外合作单位签署意见（盖合作单位公章）。

3、基础研究项目：在导师指导下结合学位论文选题。

（三）学院在9月初组织评审。评审通过的项目（包括自筹经费资助项目）申请书于9月10日前统一交研究生工作部。全校申报的优秀硕士论文培育项目超过10项时，由研究生工作部组织专家评审。全校立项项目由研究生学院（部）统一发文。

第三十二条 项目结题要求。各类项目须提交《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结题报告》并分别附以下材料（一份）：

（一）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

工科类项目结题须提交至少1项知识产权的申请受理书（或授权）或获得至少1项省级以上课外科技（作品、设计）竞赛奖励，同时须以第一作者在CSCD（或EI、SCI） 源期刊发表研究论文（录用）1篇以上且发表学术论文（含合作、录用）总数不少于3篇。

其他学科须以第一作者在CSCI（CSCD）原期刊发表研究论文2篇以上，发表学术论文（含合作、录用）总计不少于3篇；或达到工科类项目的结题条件。

（二）应用实践鼓励项目：

本类项目结题主要以成果应用证明或合作单位的评价意见为依据；或达到第（三）类项目的结题条件。

（三）基础研究项目：

结题须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合法学术刊物发表（录用）学术论文2篇以上；或获得科技（作品）竞赛省级以上奖励；或申请（获得）了知识产权。

（四）各类项目发表论文必须标注“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第三十三条 项目经费管理

（一）学校资助项目经费拨款到责任导师培养业务费账户，由责任导师管理。

（二）经费由申请人根据申请书所列计划进行开支，可开支实验低耗费、版面费、资料费和调研费，不能开支劳务费、招待费或挪作它用。责任导师审定签字后报账。

第三十四条 相关要求

（一）项目结题后方能进行毕业论文答辩。

（二）不能按时结题的项目，申请人须写出研究过程及未完成理由的详细说明，由所在学院聘请同行专家进行认定，专家对说明理由不认可者，申请人不能申请毕业论文答辩。
